
关于开展 2019 年湖北省青年科技晨光计划

项目申报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加强青年

科技人才的培养，根据 2019 年省委人才工作有关工作要求和《湖北

省青年科技晨光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省科协国际交流工作实

际，现将实施“2019 年湖北省青年科技晨光计划”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计划安排 

遴选 60 名左右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进入“湖北省青年科技晨光计

划”，即资助 A 类(出国/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、产业论坛）20名左右，

B 类（出国/境研修，赴有关国际组织、知名机构或著名跨国公司学

习先进的专业知识、技能和国际惯例，开展联合科技攻关研究，承担

研发项目等）40名左右。 

二、遴选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尊师重教，具有良好的

学风和道德品质，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表现出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发

展潜力。 

（二）年龄在 35 岁以下(含 35 周岁)，特别优秀者年龄可放宽至

40 岁。 

（三）具有博士学位（含在读博士生）或具有副高以上技术职称



（含高级工程师、副主任医师、副研究员等）。 

（四）在学术领域有重要的发现或有创新性学术成果，在科研领

域内取得显著成绩。 

（五）应邀在本年度或下一年度内赴国/境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。

国际学术交流内容应为学科发展前沿和高新技术领域，符合我国科技、

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或高新技术学科领域研究方向，符合我省经济和

社会发展的重点产业、重点学科和重点技术领域的实际要求。研修、

访问期须为 3 个月以上。 

三、申报和评审程序  

（一）网上申报：湖北省科协网上服务大厅  

http://119.97.184.175:8699/index.html 

（二）申报时间： 

个人网上注册填报截止时间：2019 年 4 月 29 日 

（三）需要提交的材料： 

1、《湖北省青年科技晨光计划申报表》。 

2、申报人身份证、有关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，所获奖项、拥有专

利、其他形式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。 

3、会议、研修（培训）邀请函、人员派出单位的同意出国/境）

的函、论文录用函（证明参会作报告形式）、参会论文等。 

（四）报送纸质材料：网上材料经审核后，导出打印装订（双面

打印，一式一份，胶装成册，含附件一起），5 月 1 日由学院集中报

送至科技处（A216办公室） 



四、管理办法 

（一）申报单位和申报人要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，申报

材料要客观、准确、完整。对于材料填报不实和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

者，经查实取消评选资格或撤销资助资格，并记录在案。如申报人被

投诉，申报单位及申报人所在单位应进行调查核实并提供书面调查材

料和结论性意见。 

（二）申报人推荐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材料违反保密规定的，

取消申报资格。 

（三）入选者在结束国/境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后，须向湖北省科

学技术协会报送学术交流活动总结、照片及出国/境签证复印件，并

在网上填报《湖北省青年科技晨光计划项目结题报告书》。 

（四）“晨光计划”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接受审计和财政监督。

入选者未能实施所申报的国/境外学术交流活动，须将资助款项退回。 

 

联系人：向咸宁  027-59750136  

 

 

 

湖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协会 

湖北工业大学科技与产业处 

2019 年 4 月 2 日 

 


